
附件1：
一、服务内容：
（一）道路卫生保洁：
1.道路清扫保洁的范围：惠南科技园内所有公共区域，包括公园、广场、公厕、市政道路、人行道、交通环岛、绿化区域、明渠和市政道路排水口等；其中道路保洁面积427613.13㎡，人行道（含公园）保洁面积152638.35㎡，绿化保洁面积443190.43㎡，公共设施（含果皮箱、垃圾桶点、公交站台等）；中心公园及生态公园公厕2座。
2.卫生保洁内容：公共区域范围内地面垃圾、杂物、杂草、泥沙、油污、积水、树木及设施的吊挂垃圾、杂物等的清扫清理、清洗和卫生保洁服务；市政垃圾桶点（垃圾亭、垃圾桶及桶点地面）、果皮箱、交通围栏、路名牌、公交车候车亭及公交车站牌等所有相关设施的清洗保洁，保持容器干净整洁，并做好垃圾分类工作。
3.牛皮癣清理内容：对道路内街小巷沿街立面建筑物、构筑物、门前、地面、树木、电杆、桥梁、灯箱、电话亭、书报亭和沿街公共区域楼层立面等设施的乱张贴、乱涂写进行清理和保洁，确保无任何粘贴物、黏附物，无污渍污块。
（二）垃圾清运：
惠南科技园内市政道路、生活小区、企业厂区垃圾收集点的生活垃圾收集和清运工作（但不含工业垃圾、建筑垃圾及法律法规另行规定物品）。
暂定垃圾清运路线园区垃圾收集点装车-金达路-惠澳大道-四环路-惠环大道-和畅一路-惠风七路-智慧大道-仲恺环境生态园，运输距离为75km。
二、服务标准及要求：
（一）道路卫生保洁：
1.道路保洁
（1）冬季蓝天保卫战期间要求每天洒水7次。其余每天1次（雨天除外）。
（2）每天扫路车8:00前完成普扫1次，行驶时速要求控制在10公里/小时，其余时间按需巡回保洁。
（3）路面每周至少定期冲洗保洁1次，其余时间发现路面污染问题，及时安排冲洗保洁作业。
2.人行道保洁
（1）每天8:00前完成普扫1次；每天巡回保洁：7:30-11:30，13:00-18:00。
（2）市政设施及果皮箱的垃圾每天清倒保洁1次，发现张贴物及时清理。
（3）每周组织冲洗人行道1次，其余时间发现污染问题，及时安排冲洗。
3.绿化保洁
每天巡回捡拾保洁2次，7:30-11:30，13:00-18:00清理枯枝落叶、石头瓦砾等；垃圾日产日清，不过夜、不焚烧。
4.公共设施保洁
（1）公园、广场及市政道路的果皮箱每天清倒，确保投放口不堵塞，周边无飘散、堆积或积存垃圾，清理完成后，须锁好果皮箱；每周定期清洗保洁1次，表面无污渍、张贴物。
（2）市政生活垃圾桶点（垃圾亭、垃圾桶）地面卫生整洁，无堆积垃圾、杂物；每周定期清洗保洁1次，表面无污渍，垃圾亭排水沟每月清掏1次，无堵塞。
（3）公交站亭、站牌、路名牌、交通围栏每周至少清洗保洁1次，表面无污渍。
5.公厕保洁
（1）厕所内卫生要求做到“六无四净三通”，六无：无痰涕无纸屑、无屑尿溢塞、无积尘无蛛网、无污泥无积水，无蝇无蛆、无明显臭味；四净：地面蹲位挡墙净、粪槽尿槽池斗净、门窗设备净、周围环境净（含花圃绿化）；三通：自来水通、照明电路通、排污管道通。
（2）厕所内地面、墙壁、门窗、粪槽、池斗、自动冲水器、洗手盆、水龙头等设施设备完好，能正常使用。
（3）公厕禁止实行收费，化粪池不溢满、不淤塞、不爆炸起火，化粪池清理、疏通产生的费用由乙方负责。
6.环卫保障
遇到上级指定性或其他突发性事件（如创建国家卫生城市、文明城市等），需临时加大工作量，必须服从安排，并增加临时工作人员和设施做好服务，且不再增加费用。
7.金钟水闸、宏达水闸水面保洁每周至少1次，水闸绿化带每天巡回捡拾保洁。
8.定期冲洗、洒水效果须达到《惠州市城市扬尘污染防治条例》的要求。
9.及时清理各种原因造成的道路污染和路障，保持畅通、干净、整洁，并视实际需要或应采购方要求进行降尘或冲洗。     
10.机扫车及洒水车作业时应亮警示灯、鸣警示信号提醒路边行人，控制适当的水压和行速，避免污水飞溅过往行人；夜间作业时应开启示宽灯，降低或关闭提示音乐。
11.园区内的无主零星建筑废弃物（1立方米以内）列入日常清扫保洁服务范围，做到及时发现及时清理，日产日清。
12.积极配合采购方提出的其他工作要求。
（二）垃圾清运：
1.市政道路、生活小区及企业厂区内生活垃圾清运
（1）每天8:30前完成市政道路垃圾桶点收集清运，20：00前完成市政道路、生活小区及企业厂区内生活垃圾的清运，做到垃圾日产日清，垃圾不过夜。
（2）保持车况良好、车容车貌整洁：车辆离站前要全面清洁、冲洗车身及箱体，充分排放污水并检查密封是否良好；禁止运输途中出现“跑、冒、滴、漏”现象。
（3）在8:00-17:30时间段，确保市政道路垃圾桶点不溢出，桶点周边做到无积存垃圾、无积水、无异味。
（4）垃圾收运车收集完成后，须对桶点进行保洁，做到车走地净。
（5）确保市政垃圾收集点无垃圾、无杂物堆放，大件物（如废弃家具等）应及时进行清理。
（6）拒收工业垃圾和法律规定需另行处理的有毒有害物品。
（7）市政道路的垃圾桶不得随意摆放，收集完后，需摆放整齐（有垃圾亭的需整齐摆放在亭内）。
（8）市政道路垃圾收集点每天清运至少2次，企业厂区及生活小区垃圾收集点每天清运至少1次。针对市政道路、企业厂区及生活小区内生活垃圾量大的桶点，增加收运频次或及时调整垃圾收运时间，避免投诉；发现企业厂区、生活小区垃圾收集点混杂工业垃圾、建筑垃圾，或收集容器损坏、不足，及时提醒相关主体整改并报告甲方。
（9）垃圾清运车必须做到密闭化，运输过程中杜绝“跑冒滴漏”情况发生。
（10）垃圾清运车清运完成后，后压箱不得残留垃圾，车体干净无异味，须每日清理一次污水箱，不得偷排、漏排。此句无错误。
2.环卫保障
如有创建国家卫生城市、文明城市等重大活动，需临时加大工作量，乙方须无条件服从安排，并无条件增加临时工作人员和车辆设备，做好环卫保障。
3.垃圾清运车作业时应采取安全防护措施，如亮警示灯、摆放警示锥等。
4.过磅要求
（1）每天产生的垃圾量由有相关资质的过磅单位进行过磅统计，过磅费用由乙方负责，做好相关台账。
（2）须确定在惠南科技园范围内清运垃圾的车辆、车牌号、司机及车辆额定重量，并报甲方相关业务管理部门备案，如有更换，应提前15天报甲方相关业务部门批准后方可更换。
（3）清运垃圾的车辆必须安装GPS，且甲方相关业务部门可随时监看车辆的实时位置。
（4）双方以书面形式签字确认每车的垃圾量。
三、车辆设备要求
（一）道路卫生保洁：
	名称
	参数
	数量（单位：辆）

	清扫保洁车
	电动三轮车
	≥20

	大型扫路车
	15吨
	≥1

	多功能大型高压洗扫车
	15吨
	≥1

	洒水车
	12吨
	≥1

	垃圾桶、垃圾亭清洗车
	电动，带高压冲洗装置
	≥1


[bookmark: _GoBack]1.应使用符合环卫作业要求的垃圾手推车、环卫清扫保洁车等设备，车辆不得乱停乱放。
2.收集和清扫保洁车辆以及收集垃圾手推车要保持外观整洁完好，密闭，无破损、锈迹，定期检修刷漆翻新，同时在装运过程中不得满溢、洒漏，机动车辆和机械设备作业时应尽量避开上下班高峰期，并开启警示灯。
3.所有投入到本项目的作业车辆应按规定购买有关车辆保险。乙方要配备足够的铲、扫把和660L垃圾桶等环卫保洁、垃圾分类所需工具，同时必须配备足够作业人员。
（二）垃圾清运：
	序号
	名称
	用途
	规格参数
	数量

	1
	自压自卸垃圾清运车
	生活垃圾收集清运
	总质量16吨或以上
	3台

	2
	660L垃圾桶
	收集生活垃圾（供方每年免费提供）
	OP桶，带盖
	根据实际需要配备


1.应使用符合环卫作业要求的垃圾清运车，车辆不得乱停乱放。
2.垃圾清运车要保持外观整洁完好，同时在装运过程中不得满溢、洒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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